
从昆明“记者被打”事件透视采访权落地之

困

2025 年 8 月 18 日，昆明市民吉先生投诉云南梵高国际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违约”“拖延工期”等问题，且多次沟

通无果，求助记者上门调解。过程中昆明广播电视台其中一

名女记者遭涉事公司负责人夏某某等人阻挠、辱骂、推搡，

致其受伤。该事件暴露出“采访权落地难”的痛点。企业从

违约到抗法，也折射出装修行业契约精神与法律意识的缺失。

一、事件脉络

2025 年 8 月 18 日，昆明市民吉先生通过昆明市融媒体

中心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投诉云南梵高国际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简称“梵高设计”）签订装修合同后，对方屡次拖延

工期，经多次沟通催促仍无果，希望 8099999 栏目出面协调

解决。

8 月 19 日上午，昆明广播电视台 3 名记者赴吉先生家中

采访，遭梵高设计工程部负责人夏某某等人阻挠、辱骂、推

搡。涉事公司“梵高设计”工作人员称“记者进入现场后，

既未主动表明身份，也未出示证件，我方工作人员当即制止

其拍摄行为”。在此过程中，记者一直保持冷静，并主动表

明身份，向夏某某说明新闻采访的正常流程。但夏某某仍多

次拍打摄像机，致使摄像机遮光盖掉落，随后，记者拨打电

话报警。在报警过程中，夏某某持续推搡动手致使摄像机撞

击到记者赵某某头部，赵某某手腕也在拉扯过程中受伤。



8 月 19 日晚，昆明广播电视台官微首发报道，称“摄像

机受损、女记者受伤”，相关稿件随后被自行删除。

目前，经警方处理，记者赵某某经鉴定为轻微伤；警方

对夏某某处行政拘留 10 日并罚款 200 元；梵高设计一次性

赔偿记者医疗费、鉴定费、误工费等共计 2 万余元，并承担

摄像机遮光盖维修费 850 元。

8 月 20 日下午，云南省昆明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及昆明广

播电视台党委赴医院慰问受伤记者，发布联合通报，强调“坚

决维护记者正当采访权”。

二、舆论观点

（一）媒体观点：坚决捍卫正当采访权

相关媒体第一时间就云南女记者遭遇表示关切，并维护

记者群体利益与合法权益。中国记协刊文称，记者开展正当

采访，报道事实真相，回应热点关切，是守望公平正义、推

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利。中国

记协已第一时间联系记者表示问候，责成云南记协进一步了

解情况，坚决维护记者的正当采访权利。

（二）网民观点：理性与愤怒的情绪交织

此次事件中，舆论场集中在三个焦点上：

一是指责涉事企业缺乏诚信、责任和法律意识。不少网

民围绕涉事企业的一系列行为发表看法。部分网民认为企业

拖延工期的违约行为是引发后续一系列事件的根源，体现了

企业缺乏诚信和责任意识。同时，强烈谴责企业暴力阻挠采

访的举动，认为这种行为不仅违法，更是对舆论监督的漠视。



公众号网民评论“舆论监督是第五权力，你不把他当回事，

就会让你付出代价。”

二是对记者遭遇表示愤怒，呼吁记者采访权应有法律保

障。许多网民关注记者在事件中的合法权益，认为记者履行

正常采访职责时，人身安全与设备安全应得到保障，暴力袭

击行为不可容忍，无论何种情况，动手打人者都应承担相应

后果。此外，有网友呼吁应坚决维护记者的正当采访权利，

让记者的采访权得到法律的保护。

三是关注事件的责任划分和真相还原，认为矛盾双方各

有责任。部分网民讨论双方在冲突中的具体行为，关注到企

业动手打人是主要过错，记者在采访流程上没有“进门亮证”

也存在疏漏，应理性看待事情全貌。

三、分析研判

昆明“记者被打”事件从装修纠纷演变为公共舆论事件，

暴露“采访权落地难”与“企业违法成本低”的双重痛点。

记者受伤、报道被删的情况，反映出记者人身安全与舆

论发声渠道的保障仍有提升空间。推动“采访权落地”与“监

督权落地”，需要完善记者权益保障机制，对侵害记者人身

安全、阻挠合法采访的行为依法从重处理，让阻挠采访真正

“付不起代价”。

而从拖延工期到暴力抵抗采访，梵高设计的行为则反映

出部分企业对合同精神、法律边界的漠视，暴露出装修行业

“重签约、轻履约”及企业危机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企业

亟须强化法律与契约意识，建立合规的危机应对流程，面对



媒体监督时以沟通代替对抗，通过公开回应、主动整改化解

争议。兼顾企业责任和社会形象，才是发展的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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